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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協定 

 

會員， 

體認改進與加強以 GATT 1994 為準則之國際貿易制度，係會員一致之整體

目標； 

咸認有闡明與增強 GATT 1994 規範，特別是第十九條規範（針對特定產品

進口之緊急行動）之必要，俾重新建立對防衛措施之多邊控制，並消弭逃避該控

制之措施； 

咸認結構調整之重要，以及增進而非限制國際市場競爭之必要；且 

更進一步體認基於前述目的，需達成一份以 GATT 1994 為基準，並適用於

全體會員的全面性協定； 

茲同意如下： 

第一條 

一般規定 

本協定係為建立相關之規則，以適用 GATT 1994 第十九條所規範之

防衛措施。 

第二條 

適用要件 

1. 會員1僅得於依據如后條文規定， 認定一產品係在絕對或相對於國內生產為

數量增加之情況下進口， 並因而對生產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之國內產業造

成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時，始得對該產品得採行一項防衛措施。  

                                                 
1
 關稅同盟得以單一整體或代表其一會員之地位採行防衛措施。如關稅同盟以單一整體之地位採行

防衛措施，所有認定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之要件，須以既存於關稅同盟整體之情況為基

準。如係代表其一會員採行防衛措施，所有認定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的要件，須以既存於

該會員之情況為基準，而該項防衛措施應限適用於該會員。本協定並未針對 GATT 1994 第十九

條及第二十四條第八項之間之關係預作判斷性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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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進口產品採行防衛措施時，應不論其來源。  

 

第三條 

調查 

1. 會員唯有在其主管機關，依據其事先制定且符合 GATT 1994 第十條公告程

序進行調查，始得採行防衛措施。該項調查應包括對於所有利害關係人之

合理通知，並以舉行公聽會或其它適當方式，使進口商、出口商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得提出證據或意見，其中包括對於其他當事人之陳述予以答辯，

特別是對於採行防衛措施是否符合公眾利益之意見的機會。主管機關應公

布書面報告，詳載其所發現之事實及所有關於事實與法律爭點所推理之結

論。  

2. 任何在本質上屬於機密或以機密形式提供之資料，經請求保密而有正當理

由者，主管機關應以機密處理，該項資料未經當事人之同意不得揭露。主

管機關得要求當事人提供非機密性之摘要，如當事人表示該資料無法作成

摘要時，則應提出不能提供摘要之理由。在主管機關認定保密之請求無正

當理由， 而當事人不願公開該項資料或授權以一般或摘要形式揭露時，則

除非由適當來源顯示該項資料之正確性使主管機關滿意，否則主管機關得

不採用該項資料。  

第四條 

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的認定 

1. 本協定之目的：  

(a) 嚴重損害係指一國內產業所受之重大全面性損害而言； 

(b) 有嚴重損害之虞係指依據本條第二項規定有明顯立即之嚴重

損害， 其認定應基於事實，而非僅依據當事人之主張、臆測

或輕微的可能性為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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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決定損害或有損害之虞時，所謂國內產業係指在會員境內

經營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之生產者整體，或其同類或直接競

爭產品合計產量占該等產品國內總生產的主要部分之生產

商。 

2. 

(a)  依據本協定之規定認定增加之進口產品是否已對國內某項產業造成嚴重損害

或有嚴重損害之虞的調查， 主管機關應評估所有與該產業有關之客觀及可計量性

的相關因素，特別是涉案產品進口增加之絕對與相對比率及數額、增加進口產品

在國內市場之占有率、銷售、生產量、生產力、設備利用率、利潤與損失之改變

情況及就業情況。  

(b) 前款的認定必須依據客觀證據之調查顯示，涉案產品之進口增加與嚴

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間具有因果關係。 若進口增加以外之因素，同時

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則該項損害不應歸因於進口增加。 

(c) 主管機關應依據前條之規定，迅速公布對受調查案件之詳細分析，及

所審查因素之相關性的証明。 

第五條 

防衛措施之採行 

1. 會員採行防衛措施應僅至足以防止或救濟嚴重損害及促進調整所必要之程度。 

在使用數量限制時， 該項措施不得減少進口產品數量至低於最近期間者─即可

得統計資料之最近三個代表性年度之平均進口水準─除非提出不同的進口水準

為防止或救濟嚴重損害所必要之明確正當理由，會員應選擇達到前述目標之最適

當措施。  

2.  

 (a) 在配額分配予供應國之案件，採行限制措施之會員，得與所有對於供應 涉案

產品具有實質利益之其他會員達成有關配額分配比率之協定，在前述方法不合理

可行之情形，採行限制之會員對與供應涉案產品具有實質利益之會員分配配額

時，應基於渠等在以往代表性期間之供應占該產品進口總數量或金額之比率，並

適當考量任何已影響或正影響該產品貿易之特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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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依據本協定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防衛委員會贊同下，進行第十二條

第三項之諮商，並向該委員會提供下列明確證明者，則會員得違反第(a)款之規

定：( I )在代表性期間內，涉案產品自特定會員進口之增加與總進口增加不成比

例；(ii)具有違反前款規定之正當理由；以及(iii)違反前款規定之條件對涉案產品

之所有供應者公平適用。任何該等措施之實施期間不得超過第七條第一項所訂之

初始期間。上述之不同處理在嚴重損害之虞的情形不得適用。 

 

第六條 

臨時性防衛措施 

在延遲將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害的緊急情況下， 依據初步認定有明確

証據顯示，增加之進口已造成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時， 會員

得採行臨時性防衛措施。該臨時性防衛措施之實施期間不得超過二

百天， 在該期間內，應符合第二條至第七條及第十二條之有關要

件。該措施宜以提高關稅之方式採行，如其後依據第四條第二項之

調查後，並未認定增加之進口對國內產業已造成嚴重損害或有嚴重

損害之虞， 該增課之關稅應即迅速退還。任何臨時性措施之實施期

間須計入第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訂之初始期間及延長期間。 

第七條 

防衛措施之期間與檢討 

1. 防衛措施僅得在防止或救濟嚴重損害及促進調整之必要期間內實施，除依

據第二項予以延長外，該期間不得超過四年。  

2. 進口會員之主管機關， 依據第二條至第五條規定之程序認定，防衛措施對

防止或救濟嚴重損害有繼續之必要， 且有產業正在進行調整之證據，並遵

守第八條及第十二條之相關規定時，則第一項所述之期間得予延長。  

3. 防衛措施之總計實施期間， 包括實施任何臨時性措施之期間、初始期間及

任何延長之期間在內，不得超過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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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促進產業之調整，如依據第十二條第一項通知之防衛措施預定實施期間

超過一年，採行該項措施之會員應在實施期間內定期性地逐步予以自由化。 

如該項措施之實施期間超過三年，採行該項措施之會員應在實施期間的中

期以前進行檢討， 適當時則撤銷該措施或加速自由化。依據第二項延長之

措施，不得較初始期間終了時更具有限制性，並應繼續予以自由化。  

5. 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生效日起受防衛措施規範之進口產品， 在相等於前已

實施期間內，不得再度對其採行防衛措施，惟該不採行期間至少為二年。  

 

6. 不論第五項之規定，對於進口產品採行不超過一百八十天之防衛措施，在

下列情況下，得對其進口產品再度實施為期不超過一百八十天之防衛措施：  

(a) 自對該進口產品實施防衛措施之日起已經過至少一年；且 

(b) 在實施防衛措施之日前五年內，未對相同產品採行超過二次

之該項措施。 

 

第八條 

減讓及其他義務之水準 

1. 擬採行防衛措施或尋求延長防衛措施之會員，應依據第十二條第三項之規

定，致力於維持存在於其與受防衛措施影響之出口會員間，在 GATT 1994

下之減讓及其他義務的實質均等水準。 為達成此目標，相關之會員得合意

任何因防衛措施對渠等貿易造成不利影響所為貿易補償之適當方法。  

2. 依據第十二條第三項進行協商而未能於三十天內達成協議時，受影響之出

口會員，得最遲於防衛措施實施後九十天內，對採行該項防衛措施之會員，

任意暫時中止適用 GATT 1994 下之實質均等減讓或其他義務； 惟該暫時中

止須在商品貿易理事會收受書面通知後屆滿三十日，且該理事會並未不同

意時始得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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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進口量之絕對增加而採行防衛措施， 且該防衛措施合乎本協定之規定

時，則在防衛措施有效期間之前三年不得行使前項之暫停權利。  

第九條 

開發中國家會員 

1. 若個別開發中國家會員涉案產品在進口會員之進口占有率並未超過百分之

三， 則防衛措施不得對原產自該開發中國家會員之產品採行， 惟以進口

占有率低於百分之三的數個開發中國家會員，合計占涉案產品總進口量不

超過百分之九時為限2 

2. 開發中國家會員有權延長防衛措施之實施期間，至超過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之最長期間兩年。縱使有第七條第五項之規定，開發中國家會員有權對於

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生效日後所採行防衛措施之進口產品， 在相等於前所

實施期間之一半期間後，再度對其採行防衛措施，惟該不採行之期間須至

少二年。  

 

第十條 

既存之第十九條措施 

會員對於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生效日時既存依據 GATT 1947 第十九條所採行

之防衛措施，應於該等措施首度採行日後八年或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生效日後五年

內消除， 二者以日期在後者為準。 

 

 

 

 

                                                 
2
 會員依據第九條第 1 項所採行之行動，應立即通知防衛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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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特定措施之禁止及消除 

1.(a) 會員不得對特定進口產品採行或尋求任何於 GATT 1994 第十九條所訂  

之緊急行動， 除非該行動符合本協定而適用該條之規定。 

 

(b) 再者，會員不得尋求、採行或維持任何自動出口設限、有秩序行

銷協定或任何其他在出進口方面之類似措施3 4。 該等措施包括由

單一會員採行之行動，及由二個以上會員依據其協定、協議及備

忘錄所採行之行動。任何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生效時有效之措

施，應使其符合本協定或依據本條第 2 項之規定逐步消除。 

(c) 會員依據 GATT 1994 第十九條以外之規定， 及本協定以外列於附

件 1A 之多邊貿易協定或在 GATT 1994 架構下達成之議定書、協

定或協議所尋求、採行或維持之措施，不適用本協定。 

2. 第一項第(b)款所指措施之逐步消除， 應由相關之會員依據渠等於世界貿易

組織協定生效日後一百八十日內向防衛委員會提交之時間表實施。該時間

表應規定前項所列之所有措施，並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生效日後四年內，

逐步取消或使其符合本協定，但每一進口會員得享有一項特定措施5之存續

期間不得超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任何例外須經直接利害關係會員共同合意，並於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生效後

九十日內，通知防衛委員會檢討及接受情形。本協定附件載明在該例外下

已獲合意之措施。  

3. 會員不得鼓勵或支持公營及民營企業採行或維持相當於第一項所規定之非

政府措施。  

                                                 
3
 以符合 GATT 1994 及本協定相關規定之進口配額作為防衛措施時，得經由共同協定，由出口會

員管理之。 
4
 類似措施之例示，包括任何具保護作用之出口調節、出口價格或進口價格監視制度、出口或進口

監督、強制性進口卡特爾，及具有行政裁量權之出口或進口許可發證體系。 
5
 歐體得享有之惟一例外載於本協定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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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通知及諮商 

1. 會員就下列事項，應立即通知防衛委員會：  

(a) 開始進行與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有關的調查程序及原

因； 

(b) 作成進口增加導致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的認定；及 

(c) 作成採行或延長防衛措施之決定。 

2. 依據第一項第(b)款及第(c)款通知，擬議採行或延長防衛措施之會員，應提

供防衛委員會所有必要的資料，包括因進口增加造成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

害之虞的證據、涉案產品之明確說明與擬議之措施、擬議之實施日期、預

定實施期間及逐步自由化之時間表。在延長措施之案件，亦應提供相關產

業正在進行調整之證據。商品貿易理事會或防衛委員會得要求擬議採行或

延長該項措施之會員，提供其認為必要之進一步資料。  

3. 擬議採行或延長防衛措施之會員，應提供與出口涉案產品而具有實質利益

之會員事先諮商的機會，其目的特別是在於檢視依據第二項提供之資料、

就其措施交換意見，及就達成第八條第一項目標之方式獲致協議。  

4. 會員應於採行第六條所規定之臨時性防衛措施前先行通知防衛委員會， 並

於採行該項措施後立即展開諮商。  

5. 依本條諮商與第七條第四項期中檢討的結果，第八條第一項之任何補償形

式與第八條第二項暫時中止減讓及其他義務之擬議時，應立即由有關會員

通知商品貿易理事會。  

6. 會員應迅速通知防衛委員會有關該國防衛措施之法律、規章及行政程序， 

及其任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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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生效日仍維持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第一項措施的會員，

應於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生效後六十日內通知防衛委員會該等措施。  

8. 依本協定原應由其他會員通知有關本協定之所有法律、規章、行政程序及

任何措施或行動而未通知者，任何會員得通知防衛委員會。  

9. 任何會員得通知防衛委員會有關第十一條第三項之任何非政府措施。  

 

10. 所有本協定中對於商品貿易理事會之通知，通常應透過防衛委員會為之。  

11. 本協定有關通知之規定，不得要求任何會員揭露凡為此揭露後將妨礙法律

執行、違反公共利益、或將侵害公民營特定企業的合法商業利益之機密資

料。  

 

第十三條 

監督 

1. 茲此在商品貿易理事會之下設立防衛委員會，其應開放予有意在該委員會

服務之任何會員參與。防衛委員會的功能如下：  

(a) 監督及每年向商品貿易理事會報告本協定之一般執行情形，

並提出對其之改進建議； 

(b) 在受影響之會員請求下，就防衛措施是否已符合本協定之程

序要件作成認定，並向商品貿易理事會報告其認定； 

(c) 在會員請求時，協助其進行本協定所訂之諮商； 

(d) 審查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第一項涵蓋之措施， 監督該等措施之

逐步取消，並適時向商品貿易理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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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採行防衛措施會員的請求下，檢視對其暫時中止減讓或其

他義務之擬議是否實質均等，並適時向商品貿易理事會報告； 

(f) 接受及檢視依本協定規定之所有通知，並適時向商品貿易理

事會報告；以及 

(g) 執行由商品貿易理事會決定與本協定有關之任何其他功能。 

2. 為協助委員會執行其監督功能， 秘書處每年應準備一份基於其所獲通知及

其他可取得之可信資料所作有關本協定運作之事實報告。  

第十四條 

爭端解決 

依據爭端解決瞭解書所闡述及適用之 GATT 1194 第二十二條及第二

十三條之規定，應適用於依本協定所生之諮商與爭端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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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十一條第二項之例外 

 

有關會員 產品 終止日期 

歐體/日本 客車、越野車、輕型商用車、輕型貨

車（總重量不超過 5 公噸）及拆成零

件進口再組裝之上述車種（CKD系列） 

1999.12.31 

 


